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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湖北省天门市公安局刑

侦支队通缉的涉案人员“易某

某” 同名同姓， 广东深圳一男子

称， 他多次被警方“误抓”， 天

门警方删除了相关信息后， 他住

酒店时， 仍有警察来找他。 （1

月 1 日澎湃新闻）

仅因与通缉犯同名同姓，被

办案警方误录为涉案人员，深圳的

易先生惹上了大麻烦，多次被警方

从酒店、家中抓走，给其精神上造

成了很大压力。 尽管办案警方已

删除了相关信息后， 但麻烦还是

存在。 警方过错岂能让公民来买

单，和通缉犯同名反复被“误抓”，

凸显办案部门及工作人员为民服

务意识淡薄， 对此， 不能一放了

之， 还应当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

责，才能有效杜绝此类现象。

毋庸置疑， 警方将通缉的涉

案人员录入全国系统平台， 布下

天罗地网网上追逃， 有助于抓捕

涉案人员。 然而， 涉案人员信息

一旦被误录为同名同姓的他人，

不仅让真正的涉案人员逍遥法

外， 还让无辜者遭受被“误抓”

的难堪局面。 试想， 在大庭广众

之下， 多次从酒店、 家中被警方

铐上手铐抓走， 对公民的名誉造

成损害， 在身心和精神上也一次

次受到伤害。 警方的过错， 仅在

查明无辜者真实身份后一放了

之， 却没有人为此来负责和买

单， 就不可能敦促办案警方及工

作人员及时纠正错误， 以及协调

各地警方更新系统信息， 类似误

录、 误抓现象还会出现。

异地警方根据系统信息，把同

名同姓的男子当作涉案人员“误

抓”，可以说无可厚非，毕竟是错误

信息误导所致。但办案警方不负责

任的工作作风，反映其为民服务意

识淡薄。在查明误录涉案人员信息

后，深圳易先生的通缉信息记录已

经从全国系统平台删除，但地方开发

的系统可能没有及时更新，易先生今

后还有被“误抓”可能。而办案警方仅

给易先生一纸证明材料，并没有彻底

解决其被“误抓”的问题。办案警方如

此做法，其实是把方便留给了自己，

把麻烦推给了民众。

此事件中， 警方显然属于过错

方。 办案警方不仅要从全国系统平

台及时删除误录的信息， 还应当发

出相关通报， 提醒、 协调各地公安

部门及时更新和删除本地留存的错

误信息， 这样， 深圳易先生才能彻

底消除被“误抓” 的后顾之忧。 而

警方应启动追责程序， 对事件中马

虎大意、 不作为甚至渎职的相关责

任人严肃问责， 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和处罚， 才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从而警示办案人员转变工作作风，

增强为民服务意识， 认真履行职

责， 尽可能避免工作中出现过错。

和通缉犯同名反复被“误抓”，

该有人为此买单。 各地警方应从这

起事件中汲取教训， 建立和完善责

任追究机制， 在工作流程上加强审

核和纠错等环节， 用过硬的工作作

风， 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让类似

“误抓” 现象不再上演。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微博

上一位百万粉丝的育儿博主“粥

悦悦”， 因为自己教育孩子方式

的问题引发了热议。 事情起因是

她前几天发的一条微博， 因为自

己 6岁的女儿没有完成“学习任

务”， 按照之前的约定， 全家其

他的人开车去了珠海长隆游玩，

唯独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了广州的

家里。 （1 月 1 日 《齐鲁晚报 》

微信公众号）

孩子没有完成“学习任务”，

父母给予一定的惩罚， 是必要的

教育手段， 无可厚非。 但从育儿

安全角度说， “惩罚 6岁女儿单

独留家里至深夜” 很不可取， 这

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这样的家

长是失职和不合格的。 特别是作

为一名拥有百万粉丝的育儿博

主， 在微博上洋洋自得地传播这

种“惩罚 6岁女儿单独留家里至

深夜” 的“育儿经”， 有可能误

导其他家长学习、 采取这种错

误、 不当、 有毒的教育方式方法

教育孩子， 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严

重的安全隐患和风险， 后果相当

严重。

6 岁的孩子生性好动， 好奇

心和探索能力比较强。 与此同

时，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缺乏足够

的自律和控制能力， 生活经验明

显不足， 防范能力、 保护能力比

较差， 对危险的认知与大人不

同。 将 6岁孩子一个人独自留在

家中一整天， 很容易因用电、 看

窗外景色等陷入危险境地， 发生

意外事故。 这些年来， 全国各地发

生了很多起因家长将孩子独自留在

家中而发生的玩火成灾、 坠楼、 触

电等悲惨事件。

从家庭教育科学角度说， “惩

罚 6 岁女儿单独留家里至深夜”，

这是一种糟糕的、 有毒的教育方

式。 全家人出去游玩， 惩罚没有完

成“学习任务” 的 6岁女儿单独留

在家里， 实质上是只谈学习不谈感

情。 一旦发生意外事故， 可能让孩

子产生恐惧感， 觉得惩罚自己比保

护自己更重要， 感受不到父母的

爱， 给孩子留下童年阴影。 而且，

很容易激发出孩子的逆反心理， 不

利于建立和谐、 和睦的亲子关系，

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对这种有毒的家庭教育方法，

不能只是靠吃瓜群众在网上进行道

德说教和批判， 关键是法律不能当

看客， 选择围观， 而是要予以规

制。 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立法规定儿

童、 幼儿必须时时有人照看， 父母

将儿童、 幼儿独自留在家中是违法

行为， 即使孩子没有发生意外事

故， 一旦有人报警， 父母将受到处

罚， 轻则警告， 重则剥夺监护权。

从这个角度说， 我国保护未成年人

的相关法律应当往这个方向立法，

以法律形式严禁父母将孩子独自留

在家里、 车中， 倒逼家长重视育儿

安全， 切实保护孩子安全， 让孩子

在安全环境下健康成长。

总之， 安全是育儿的基础， 任

何育儿方式方法都要以保护孩子的

安全为前提条件， 家长不能有侥幸

心理， 法律也要对危害儿童安全的

“育儿经” 说“不”。

2017 年 9 月 7 日， 辽宁沈

阳一家药店的店主孙向波在为一

名昏倒在自家店内的戚老太 （化

名） 做心肺复苏时， 压断了对方

的 12根肋骨。 当年 10 月末， 孙

向波接到了法院的一纸诉状， 戚

老太将孙向波告上法院。 在事发

两年多后， 法院决定驳回原告戚

老太的诉讼请求。 （1 月 2 日

《北京青年报》）

从医学角度“还原” 救人原

貌。 首先， 孙向波有“乡村医生

证” 和“行医执照”， 因此， 遇

到紧急情况， 治病救人和救死扶

伤是责任使然。 帮患者“做心肺

复苏”， 是作为一名“医生” 进

行的救人之举。 此举有没有风

险？ 有！ 心肺复苏需要以每分

钟 100 次左右的频率按压施救

对象， 要求力度较大， 在实施

心肺复苏的过程中， 非常容易

造成骨折或者骨裂。 面对昏倒的

病者， 救人是第一位的， 风险只

能排在第二， 这是基本医学常

识， 也是作为一名医生的伦理底

线。

法院力挺， 让救人者挺起

腰杆。 法院的力挺， 来自客观

事实， 来自专家听证， 来自有

法必依， 完全是在法律框架下

着“力”， 在司法正义上“挺”

直。 这样的“法院力挺”， 就是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不让

救人者蒙冤， 让救人者挺起腰杆。

现实生活中， 还时常出现“救人者

吃官司输官司” “救人者赔钱” 等

现象， 让好人不好当、 救人有风

险。 力挺好人、 力挺救人者， 才

能营造有利于好人辈出的成长环

境。

守护心中的善良， 社会需要

“心肺复苏”。 我们不能武断地讲，

戚老太及其家属将孙向波告上法院

是“没心没肺” 之举， 每个人都有

权维护自身权益。 作为原告， 未必

知道做心肺复苏会带来风险与伤

害， 也未必知晓救人者的诊疗是否

规范， 他们看到的只是“12 根肋

骨骨折” 这一结果。 然而， 现实

中， 确有被救者“倒打一耙” 的行

为， 明知救人者是无辜的， 出于利

益的考量， 昧着良心对施救者恩将

仇报。 无论是法治的力量， 还是道

德的力量， 都要合力对其进行“心

肺复苏”。

心中有阳光， 脚下有力量。 经

历了这一场官司， 承受了看得见与

看不见的损失， 孙向波会不会改

变？ 谈及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怎么

办， 孙向波表示， 作为有医师资格

证的人， 他再遇到肯定还是会相救

的， 但是会保留好救人的视频。 这

便是一种朴素的情怀、 不变的初

心， 而这又是诸多救人者共同的心

声， “阳光的心” 总会发光， “温

暖的心” 总能发热。 我们相信， 在

法治日趋健全的背景下， 在道德不

断加强的前提下， 好人善举一定会

铿锵有力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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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力挺，让救人者挺起腰杆

“6岁女儿单独留家”是有毒的“育儿经”

和通缉犯同名反复被“误抓”，谁该负责？

□王旭东

□张立美

□丁家发

百家讲“痰”

金玉良言

一针见“脓”

一家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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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1 月 3 日下午， 贵阳的段女士带

着 1 岁多的孩子乘坐电梯回家时，

电梯突然失灵， 直接从 27 楼下坠到

负一楼！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发生故

障的这台电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问

题。 电梯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孟兵解释

称， 业主遇到的这个情况是正常现

象， 属于电梯的自动保护机制。 （1

月 5日 《新闻晨报》）

百家讲：

众所周知， 电梯的使用寿命一般

是 15 年， 根据我国城市化进程来推
算， 未来有大量电梯将逐渐老化。 贵

阳某小区一部电梯经常出现失灵下坠
现象， 令人不无担忧。 对此， 厂商回

应称 “是正常现象 ”， 更令人胆寒 。

试想， 电梯长期 “带病” 运行， 存有
重大隐患， 小区居民生命安全何以保

障？

一些物业单位为节省费用， 几个

月才对电梯检查一次， 甚至等出了问

题才请人来检查， 逃检、 漏检和滞后
年检现象十分严重。 电梯是否安全使

用， 同样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相
关的知识普及， 对政府及各厂商也提

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电梯安全涉及社会各个方面， 应
当发挥全社会的力量， 综合治理， 严

格监督。 各级政府、 相关部门、 广大

市民、 新闻媒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等，

均有监督权、 建议权、 举报权。 在社
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争取早日实现

人人安全、 家家安心， 让电梯真正成
为安全舒适的交通工具， 而不是通向

地狱的 “夺命杀手”。

———张连洲

“痰”：

尽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明确规定禁止向未

成年人出售烟酒， 但在现实生活中，

超市、 酒吧、 娱乐场所、 外卖平台甚

至自动售货机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的

情况却比比皆是。 连日来记者在全国

多个省市采访发现， 青少年饮酒低龄

化现象和高风险饮酒， 甚至酒精成

瘾， 正在吞噬许多青少年的未来。

（1月 3日 《中国青年报》）

百家讲：

我国现行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
售烟酒， 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

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 对难
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 应当要求其出

示身份证件。 显而易见的是， 虽然我

国法律一直都有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
烟酒的规定， 但这些法规条文未能落

到实处， 依然处于 “沉睡状态”。

诚如有专家指出， 制定条文的目

的不是让市场监督部门实施处罚行

为， 而是要提醒相关企业商家， 一定
要履行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责任。 同

时， 社会舆论氛围也很重要。 报道就
指出， 饮酒低龄化背后还隐含着大众

传媒的助推。

低龄饮酒吸烟均是对身体健康的

戕害 ， 而对于家长来讲同样不能大
意。 家庭状况与青少年接触酒精的关

系密切， 专家就表示， 饮酒少年和高
风险饮酒的青年， “都应该及早接受

专业干预”。 吸烟如是， 除去管好孩

子不要接触烟， 家长也应以身作则，

避免孩子接触二手烟。 其实， 也唯有

各方都重视起来， 未成年人烟酒禁售
令才不会落空。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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